
闽南理工学院关于 2019—2020 学年

第二学期住宿费退费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根据福建省教育厅、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福建省

财政厅《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学校收费管理工作的通知》

（闽教财[2020] 9 号）精神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对毕业年级

学生已经缴纳的 2019—2020 学年第二学期住宿费按照文件

规定进行住宿费退费，请同学们尽快核对个人银行卡号信

息。非毕业年级学生住宿费退费事宜另行通知。

特此通知。

闽南理工学院

2020 年 6 月 9 日


